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4年2月25日

府行救字第1040036833號
訴願人：歐00    址：南投縣名間鄉松山村00街00號               
訴願人因使用牌照稅事件，不服本府稅務局103年11月26日投稅消字第1030509691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RＦ-7119號自用小客貨車（以下簡稱係爭車輛），排氣量2,962立方公分，原符合修正前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免徵使用牌照稅，惟因103年6月18日公布修正之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第1項第8款及第38條規定，自104年1月1日起免徵稅額以車輛汽缸總排氣量2,400立方公分為限，超過部分不予免徵，本府稅務局遂以103年11月26日投稅消字第1030509691號函通知訴願人自104年1月1日起超額部分3,980元應課徵使用牌照稅，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同法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44年度判字第18號判例：「提起訴願，以有行政處分之存在為前提要件。所謂行政處分，乃行政主體就具體事件所為之發生法律上效果之單方的行政行為。至行政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對之即不得提起訴願。」
2、 查103年6月18日公布修正之使用牌照稅法第7條第1項第8款規定增列免稅額以車輛汽缸總排氣量2,400立方公分為限，超過部分不予免徵，另依財政部103年7月4日台財稅字第10304
585220號函示，現行身心障礙免稅規定核准免稅車輛，免再由身心障礙者申請，惟超過免稅標準者，稽徵機關應發函通知身心障礙者（或車輛所有人），應就超過免稅標準級距之稅額部分，予以補徵。本案系爭車輛排氣量為2,962立方公分，使用牌照稅額為15,210元，依前揭修正後使用牌照稅法規定，免徵金額以2,400立方公分，稅額11,230元為限，超額部分3,980元自104年1月1日起應課徵使用牌照稅。本府稅務局103年11月26日投稅消字第1030509691號函內容，係就104年度免稅額以車輛汽缸總排氣量 2,400立方公分為限，超過部分不予免徵所為之通知，核其性質屬單純事實敘述及理由說明之觀念通知，尚無致生權利變動之法律效果，非屬訴願法上所稱之行政處分，訴願人逕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與上開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三、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應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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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4年2月25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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